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石林县西街口镇煤炭干燥场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
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石林县西街口镇煤炭干燥场项目
	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西街口村委会西街口工业园区
	石林沣源工贸有限公司
	青岛洁瑞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	项目位于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西街口村委会西街口工业园区，总占地面积27440m2，总建筑面积6020.2m2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办公楼、职工宿舍、粉碎车间、干燥车间以及成品库等，建设煤泥（褐煤）烘干生产线1条，全年设计生产总规模为4万吨，煤泥干燥产品2万吨，褐煤干燥产品2万吨。


	（一）施工期
本项目已运营多年，施工期已结束，故本次评价不再对施工期环境影响进行分析。

（二）运营期    

1、水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已采取措施

厂区设置了雨水沟；设置一个容积为17.5m3的隔油池对食堂废水进行处理；设置了一个82.5m3的化粪池对办公楼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；设置了一个20m3的废水沉淀池对职工宿舍区的淋浴废水进行沉淀处理。

（2）环评提出的措施

新增一个4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，对厂区初期雨水进行收集。
2、大气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已采取措施

场地清扫、洒水降尘；

（2）环评提出的措施

①对厂区道路进行硬化处理，减少道路扬尘量。
②对原料堆放进行封闭库房堆存，通过厂房阻隔降尘作用减少项目对周边的环境影响。
③对成品库进行四面封闭，减少成品堆存和转运产生的扬尘。

④定期对干燥车间进行检查，防止项目滚筒干燥机与链条炉、除尘器之后连接位置出现泄漏，造成车间粉尘散排。

⑤水幕除尘设置脱硫设施，加入石灰石进行脱硫。
3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已采取措施

选用低噪声设备。

4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

（1）已采取措施

①水幕除尘器产生的除尘灰渣回用于原料再进行干燥处理；

②化粪池污泥委托附近农户定期清运作为农肥使用。

③生活垃圾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。
（2）环评提出措施

①在干燥车间旁设置雨棚，用于堆放横梁式链条炉产生的煤渣，防治雨天产生二次污染。

②机修废油属于危险废弃物，应按（GB18597-2001）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危险废物暂存后，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。
③在办公楼设置1间面积为5m2的危废暂存间，房间设置明显标识，对废机油铁桶装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